
2017/02/01,  社會by 陳娉婷

政府眼中只有「滋擾」沒有無家者？　香港露宿者的非人生活：被驅逐、被抄

家　

  

唸給你聽

試想像一個香港露宿者的生活：一夜之間，你的整副家當被食環署專員當垃圾般送到堆填

區，你敢跑到車上搶回已列為「政府公物」的物件嗎？你在行人隧道裏睡得正甜，突然被路

政署清潔人員的洗地聲吵醒，一睜開眼發現整張被褥都濕透了，你還會有睡意嗎？橋底是你

多年來的棲身之地，某一天康文署突然斥資上萬元建石春路、建花槽，你相信是為了美化及

康樂用途嗎？

真正的露宿者，其實在惡夢來襲時，都沒有任何反應的機會，因為他們是一群沒有話語權的

人，既沒有法例去保障他們，亦沒有法例指露宿是犯法的，政府一旦採取行政手段驅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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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只好被迫「遷徙」到另一處，繼續忍辱偷生——即使這些地方是公共空間，他們卻活得不

像社區的一份子。即使露宿者的所有物是私有財產，卻可以在食環署一聲令下，全數充公。

即使露宿者和我們都是人，他們卻活得沒有尊嚴。

根據社會福利署的統計，本港的露宿人口已由2007年的342人上升至2015年底的881人，增

幅超過1.5倍，民間調查更顯示2015年無家者的實際人數高達1614人，反映露宿人口激增的

情況遠超政府估算。隨著露宿人數持續上升，政府打擊露宿者的行動愈趨頻密，由「暗招」

如改建公共設施、洗隧道，到「明招」如掃走家當、圍封場地等，手段層出不窮，亦引發各

方爭議：一方面，網民及社區組織斥責政府不人道，在沒有諮詢、沒有通知的情況下，就肆

意扼殺露宿者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卻堅稱是收到街坊及區議會投訴，才按本子

辦事，目的只是為了維持治安、確保環境衛生。眾聲喧嘩背後，是一場又一場民間組織與政

府部門的角力。

通洲街公園一帶的露宿者，在沒有食環署人員踩場的日子，氣氛顯得份外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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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抄家：是清潔環境，還是清場拆檔？

「食環署職員把我的身分證、回鄉證、相片都掃走了，當是一袋垃圾般拿到政府的車上，還

告訴我，若我強行取回物件，就會告我『盜竊』。」事隔四年，現已上樓、不再露宿街頭的

祥哥對政府部門當年的「無情洗劫」仍歷歷在目。他憶述，那是2012年最寒冷的一個晚上，

食環署、民政署、警務署人員聯手粗暴清場，在沒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把深水埗通洲街一

帶40多名露宿者的家當，全部以「廢物」之名沒收，列為政府公物，並即時運往垃圾堆田

區。

祥哥說，一名阿Sir把他從睡夢中踢醒，禁止他搬動個人物品，還指罵他是「廢物」，激發他

聯同十多名露宿者告上法庭，向政府討回公道。「政府簡直當露宿者不是人！我們決定告上

小額錢債審裁處，向時任食環署署長追討賠償，社協（社區組織協會）又代表我們去信民政

署、食環署、警務處、社會福利署，要求政府部門向露宿者道歉。」

他指出，事件對露宿者造成的傷害，不僅限於財物上的損失，還有心靈上的尊嚴淪喪，以及

肉體上的折磨——據悉，清場當晚正值寒流襲港，露宿者的保暖衣物全數被扔棄，有一名體

弱者不堪嚴寒天氣而患病，引致肺積水的症狀急劇惡化，在案件拖延半年的過程中，他等不

及官司結案便不幸病逝——其妻子一直認為，政府冷血清場一夜，是丈夫「冷病致死」的導

火線。

採訪當晚氣溫只有約10度，一名露宿者沒有足夠禦寒衣物，只穿著單薄的短袖T-shirt，外展義工即時送上睡袋

作保暖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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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祥哥，他是更生人士，出獄後意志消沉，過著行屍走肉的露宿日子，直至清場當夜警察指罵他是「廢物」，

他才猶如被刮了一把掌，決心要重新生活，證明自己的價值：「我知我好無用、好有問題，但當面被人侮辱是兩

回事！」事後，他勇於在各大傳媒平台上控訴政府，令當時見工的老闆對他賞識有加，得到了現在的五金舖工

作，可說是「因禍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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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露宿者申索的社區協會組織幹事吳衛東直斥政府的做法不合情理，「以往食環署通常根

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20條）清掃街道，必須在至少24小時前張貼告示，但引用

《廢物處置條例》（第9條），毋須事先通知就可把露宿者的家當當作「廢物」處理。 但問題

是，為什麼身分證、銀行存摺、床單、衣物等個人物品也可被視作垃圾？」更令他氣憤的

是，在2015年7月，政府又再重施故技，以同一手法對待居住在油麻地澄平街隧道的露宿者，

今次更沒有引用任何法例依據，肆意沒收20多名露宿者的財物，吳衛東再次帶領露宿者與政

府對簿公堂。

 事發日期 清場事件簿 引用的法例

2012年2月15日

深水埗食環署、民政署、警務署人員把40多

名通州街天橋底露宿者的個人物品全部當廢

物扔棄

《廢物處置條例》

2015年7月31日

油尖旺警務署、民政署、食環署人員把20多

名澄平街隧道露宿者的個人物品全部當廢物

扔棄

                    無

相隔四年，兩次的官司，分別拖延了半年及11個月，露宿者得到的結果都是一樣：律政司接

受法官建議的庭外和解，指政府願意酌量賠償，但「道歉就免問」。祥哥說：「政府堅拒道

歉，律政署秘書表明若政府向露宿者道歉，以後會做唔到野（不利管治）。」在金額上，他

表示某些露宿者損失過萬元，但政府只肯每人賠償2000元；至於在2016年，20名油麻地露宿

者則向政府追討4000至4.1萬元不等的損失，合共逾16萬元，但政府只肯賠償四至五成（約

1620至8860元），僅有5人與政府達成和解協議，表示「無奈接受」低金額、拒道歉式的賠

償，並慨嘆「政府終究不肯當他們是人」。

記者曾就清場一事向食環署查詢，發言人指，食環署有給予露宿者充份機會及時間先自行帶

走個人物品，之後才清理露宿者自願棄置的物品及垃圾。他又說，露宿是複雜的社會問題，

涉及多個政府部門的職權範圍，相關地區民政事務處會按需要協調跨部門聯合行動，而在聯

合行動中，食環署負責清掃及清洗地面，是為了保持環境衞生。

擔任區議員多年、見證過2012年通洲街清場風波的民協深水埗區議員（南昌西）衛煥南則表

示，「露宿者其實都很醒目，貴重物品會跟身，雖然聲稱被掃走的是珍貴的家當，但有可能

是垃圾或沒有價值的雜物。」

妻子美華（圖右）認為，食環冷血清場一夜，令丈夫陳建明肺積水的症狀急劇惡化，57歲的他未等到法庭還他

一個清白就病逝。極盡諷刺的是，食環署還要求美華拿出二人的結婚證明書，才可由她代收丈夫的2000元賠償

金，但該證明書已被食署清場當夜掉棄，最終英華要額外花費400多元補領證書，扣掉後實質只拿到約1500多

元。



他又指，自從2012年的訴訟後，食環署對通洲街露宿者的問題愈見被動，儘管多年來街坊不

斷投訴露宿者阻塞街道及破壞環境衛生，食環署人員也不敢有太大動作，生怕清洗場地時會

移動到露宿者的個人物品而惹上官非。因此，部分通洲街位置多月來尚未清洗，衛生環境惡

劣，而記者到場目測後，亦發現短短採訪的兩小時內，已有5、6隻大老鼠出沒。

「街坊隔兩三天便會向我投訴，說有露宿者會在鄰近地方大小二便，臭氣沖天，善心人士送

來的飯盒又吃不完，隨處扔棄。區議會已向食環署反映過很多次，但他們也不肯行動，又或

拖延處理。」衛煥南表示，深水埗露宿者人數已在五年時間內由數十人增至數百人，社區團

體和善心人士對他們深表同情，既派飯又為他們發聲，每逢自己介入露宿者議題，往往會被

冠以「為選票打壓弱勢」的意圖，但他堅持，要求食環署執法，是為了定期清掃地方、收拾

垃圾，絕非為了「毀人家園」。

然而，他認為，最根本的解決方法，還是露宿者自身應更積極找工作，不要依賴善心人士派

飯盒，應憑自己能力租房住，至於政府方面，則有責任做好安置露宿者的工作，讓他們早日

上公屋或開放過渡性房屋，無奈房屋署、社會福利署在這方面又是「嘆慢板」。

已上公屋的祥哥就表示，政府只會在危及自身利益時，才會肯酌情讓露宿者上樓。他透露，

露宿於通洲街臨時街市附近的栓叔承認，露宿者的聚居地衛生環境惡劣，容易引致細菌滋生，這一帶去年就有9

個人死於各種疾病，但他強調，露宿者會自行清潔地方，以免惹來街坊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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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他是少數肯露面、具名申訴的露宿者之一，清場事件被傳媒廣泛報道後，政府為了平息

風波，派出房屋署專員行駛酌情權，安排他與2名申請公屋多年的露宿者「特快上樓」，繼而

暗地勸退他們，要求他們「撤銷控訴」。他認為，本來涉及爭議的政府部門並不包括房屋

署，但房屋署主動介入，可見政府動員能力之大，各部門聯手收拾爛攤子，且在有「關公災

難」時行動才會特別快，甚至為了維持管治威信而「任何事也肯做」。

被驅逐：美其名「綠化」，實際是「迫遷」

過去十多年來，油麻地渡船街天橋底一直是任由公眾想像及創造的公共空間，有尼泊爾、越

南、巴基斯坦裔露宿者聚居於此，稱之為「downtown」；有民間組織如土地正義聯盟曾在

此舉行過電影放影會、藝術展、大食會等，稱之為「橋城」；有居住在駿發花園的街坊在此

耍太極、習武，儼如一個「後花園」。然而，在眾多使用公共空間的群體中，政府似乎對露

宿者特別排斥——在2010年至2016年間，政府曾五度以美化環境、開放空間、興建康樂設施

為理由，強行圍封渡船街天橋底下的空間，勒令露宿者遷出該處，惟每次清場後，都無助減

少油尖旺區內露宿者人數，他們只不過是流徙到區內其他隱蔽地方。

事發日期 驅逐露宿者事件簿 理由

2010年3月
油尖旺民政署、地政署圍封渡船街天橋底 

（近碧街口）
美化／綠化環境

2013年8月
油尖旺民政署 （合共7個部門）圍封渡船街天橋底 

（近駿發花園）
美化／綠化環境

2014年12月
油尖旺民政署、 食環署、地政署圍封渡船街天橋底 

（近櫻桃街公園）
美化／綠化環境

2016年4月
油尖旺民政署、地政署要求渡船街天橋底 

（山東街交界）露宿者遷出
還原公共空間

2016年7月
油尖旺民政署、地政署要求渡船街天橋底 

（油麻地警署後面空地）露宿者遷出
還原公共空間

在五次的圍封及迫遷行動中，以2013年的爭議最矚目：油尖旺區議會不惜花費253萬元，聲

請要進行「天橋底綠化工程」，加建圍欄及擺放200個巨型石屎花盆，並提出把部分地方劃作

寵物公園。翻查油尖旺區議會的會議紀錄，記者發現區議會早在2011年就開始提出封橋，兩

年間諮詢了七個政府部門，包括民政署、地政署、路政署、食環署、社會福利署、警務署、

康文署，唯獨從來沒有諮詢最受影響的露宿者，直至在工程展開的一個月前，才由地政署署

長張貼通告，要求露宿者停止佔用土地。




